
 

補標示梯廳執行方式補充說明 

附圖一 附圖二 附圖三 

 
  

 W：法定走廊寬度(依原使

照核准用途及圖說為

準) 。 

 扣除法定走廊寬度後之剩

餘寬度(如標示 D)大於兩

公尺以上者，A 區應界定

為梯廳範圍。 

 W：法定走廊寬度(依原使照

核准用途及圖說為準) 。 

 扣除法定走廊寬度後之剩餘

寬度(如標示 D)不足兩公尺

者時，A+B區應界定為梯廳範

圍。 

 W：法定走廊寬度(依原使

照 核 准 用 途 及 圖 說 為

準) 。 

 電梯間位於走廊底端，且

電梯前方空間無明確界定

範圍者以電梯開口牆面外

延伸 2 公尺範圍界定為梯

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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